
基礎雜誌 327 期36

討論題目：

以自身經驗來談「隱惡揚善」的

看法，如何才恰當合乎中庸？

※ 彭正義

隱惡就是要隱藏別人的過失，使

人不知道；揚善則是要宣揚他人的優

點，使人人知道。人跟人的相處一定

要隱藏別人的過失，宣揚別人優點，

這是做人憨厚的地方。

後學有一則自身的經驗：在國中

時，有一次看到同學拿了另一位同學

的參考書；第二天，書本被偷的同學

報告老師，老師調查時問大家說：「誰

拿了參考書？」還查看了全班同學的

書包，到最後，還是沒找到。老師生

氣地說：「除了掉參考書的同學外，

其他都站著上課，直到下課。」那天

放學後，拿了參考書的同學來找我，

感謝我沒有把他說出來。但我當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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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只是想：「我和偷拿書的同學比

較好，所以沒有說出來而已。」

到 堂學習之後，才了解隱惡揚

善在合乎中庸。隱惡可以採取私下規

勸的方法，看到人家有錯，好好地規

過，但是不讓他人知道。在沒有人聽

到的環境或是私人的房間裡面，誠懇

地告訴對方做錯的地方，使人悔改，

同時也會有一種鼓勵、激勵的作用。

※ 游阿富

後學回憶自身似乎沒什麼隱惡揚

善的經驗，經同修淑玲提醒才勉強想

出一些對子女的教育和關愛的經驗。

當大兒子在讀國三時，放學後總

悶悶不樂，似乎有話不敢向父母說；

過了幾天，甚至想逃避上課，經詢問

又不敢說。後來後學的同修問兒子事

情發生的原由，顯然是在學校受欺負，

內容幾乎和一般校園霸凌都相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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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一個拼命訴苦，一個因疼惜兒子

則越聽越火大。後學在旁邊聽，但覺

得事情沒那麼嚴重，因為還沒到人身

傷害的攻擊，又深知兒子個性內向，

不願與不熟悉的人交往；而那位同學

在班上到處捉弄人，搞得大家都不喜

歡他、討厭他。

經後學分析那位同學的行為後，

就直接問兒子：「他是不是單親家

庭？」兒子答：「他只和媽媽住。」

後學猜想他應該是想與同學交往，但

方法錯誤，弄得大家都討厭他，只好

再去找些其他不同的同學嘗試交友。

後學並藉機開導兒子：「要多與同學

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在班上才三、

四十人而已，而且都同窗將近三年了；

將來上高中、大學，甚至在職場、在

軍中、在社會，所會面對的人形形色

色，自己需要找到和眾人的相處之道。

朋友有親疏，最重要的是對朋友違法

的行為，須敬而遠之，切記斷然不可

同流合污。」

隔了幾天，校方要求相關學生的

家長到校處理霸凌事件；校方為了這

樣的事件也一直很頭痛，表示將對那

名學生記兩大過懲處，並送少年隊請

警方處理，這樣校方比較不會惹爭議，

無論對雙方或問題學生的交友狀況都

不會有後遺症。我們聽完校方的處置

方式後，要求校方再給那位同學一次

機會，因為站在對方的立場想，記大

過又送少年隊，這個同學的人生將會

留下不可抹滅的污點。校方問後學的

兒子能否原諒他，後來只記他警告加

勞動服務。事後後學再問兒子：「那

個同學還會欺負人嗎？」兒子說：「他

現在乖得很。」最後那位同學順利畢

業，也順利考到自己要讀的科系。

所以，若自己遇到不合理的事，

還能原諒人，而對方又有改過的心，

當然可以選擇圓融的方式來處理；若

我們不理會而沒有適時私下規勸，那

會變成姑息養奸，變本加厲，這樣就

偏差了。

※ 謝淑玲

在家庭裡，不管父母哪一方，都

可能會寵壞孩子，但台語有句俗諺：

「寵豬舉灶，寵囝不孝。」其意涵是

提醒做父母不可過於寵孩子，小時候

不好好教，長大以後就不好教了。除

了適當的管教，小孩也都需要被愛跟

被鼓勵。像遇到學生寫字很醜時，不

可以當他的面說他寫不好，要鼓勵他，

以後他才有信心會更好。

在道場上，很多事情都需要靠大

家的幫忙才能圓滿。有些比較資深的

道親好會帶人，許多學長做事時，被

這些資深的道親誇獎：「好棒、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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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學長們就會很高興、很有成就

感，這樣往良善的方向發展，道場就

能很圓滿。

人家有了過失，不當面就責備他；

人家有了秘密和缺點，不當眾就立即

抖露出來；人家從前和你有過節，一

定不要記恨，也不對他報復。君子隱

惡而揚善。所以，不要責備人家的小

過錯，也不要挖掘人家的隱私，更不

要念念不忘人家和你發生的過節，這

樣方可以修養個人的道德，也方可以

避免災禍的侵害。

※ 江謝麗花

⑴若一味在人前隱惡，會有姑息養奸

之弊，所以如果適時規勸，才能讓

對方有向善機會；若虛假地在人前

揚善，則會助長傲慢心。

⑵在人後不可談論、批評別人的私事，

例如：我們會不經意地談論某人家

庭的不圓滿，如此就顯露修道人的

負面形象，故要謹言。若能在人後

揚善，加以真誠地讚美，對於善行

會愈傳愈廣。

⑶隱惡是要隱惡念，揚善是要揚本性

本有的善念。

※ 劉慧君

「隱惡揚善」是忍辱的修持，基本

方法在破我執，破所有相（象），才能

契入本源，修道行德，贊天地之化育。

後學的母親張壇主，失智 11年，

最終在醫師的建議下，帶著她的心理

醫生們（兩隻流浪貓，兩隻流浪狗）

回到她最熟悉的中壢老家，安養餘年。

後學對於這個環境的陌生，忐忑

如同開荒一般戒慎，感覺到考題將至。

果然在民國 103年（2014）11月 28日

晚上 11點左右，一位 50歲出頭的矮

胖中年男子牽著白色中型博美犬迎面

而來，基於敦親睦鄰，後學家的高山

犬――布丁，搖著尾巴過去招呼，瞬

間被博美犬咬傷鼻子，布丁痛到追著

博美犬繞，那位狗主人把狗抱起來，

布丁也跳起來搭在他的肩膀上。各位

想想，給一隻身高 72公分，體重 44.6

公斤，瞬間時速有 100馬力的狗搭肩，

是多麼恐懼的事。這時那位狗主人惱

了，拿起拖鞋砸布丁，並順手拔起路

旁旗桿打布丁左後腿，導致布丁皮開

肉綻。

後學一路陪不是，只希望對方消

氣，沒想到博美主人咆哮對後學說：

「老子今晚就要把牠打死。」基於自

衛，後學立即報警，並請媽媽下來顧

著。警察一來，對方馬上說：「這隻

狗攻擊我。」後學只能頻頻說對不起。

製作筆錄時，警察小聲叮嚀後學：「小

心對方有喝酒，要不要以喝酒滋事拘

提他？」後學一口回絕。最後在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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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及警員眾人見證下，媽媽和後學

下跪叩頭，向對方道歉，結束這場漫

長的羅生門事件。

這件事，最讓後學動容的是失智

的媽媽陪著後學被「考」；這印證「道」

是超越所有現象界的，正所謂：「莫

因惡小而為之，莫因善小而不為。」

如果下跪能在尚未聞道的眾生心中種

下「廉恥相」，後學何樂而不為？

我們沾天恩得以修辦，試問在道

場的每一位後學，我們不也在前賢輩

的包容下，得以了愿揚善？我們每一

位道親，哪一位不是在濟公老師、前

人輩的大德加被下，得以隱惡了業？

「隱惡揚善」是一種相，破相能

使我們的良心與道相印，這種潛能行

使出來的就是不偏不倚、至中至正的

中庸之道。

※ 周錫妙

首先就後學自己所產生的善念、

惡念而言，惡念起但未發時，若是覺

得會傷人，通常自己會慢慢消化至弭

平或轉念，不會恣意任由其發生；若

不做則會傷己的話，就會比較掙扎了，

此時就需要更多的思量與斟酌，想出

個兩全其美的方式來釋放。在善念起

而未發時，若做了能惠於多數人，就

一定會做；若做了只是利己，就不一

定去做了，會斟酌其必要性。不過，

原則如上，事實卻未必然，因為利己

損他、利他損己，常常是一線之隔，

而且心念之繁複程度也不易控制。

對他人的善惡之行，後學覺得沒

有絕對的善惡，但有相對性的善惡，

如果以後者來斷定一個人的善或惡，

未免失之偏頗。或說應減少一味嫉惡

如仇或從善如流的衝動，因為各人有

其各自的立場和需求，只要不是存心

害人就好，而好事本來就是該做的。

後學有對夫妻朋友，因希望社區

宜於居住且管理良善，所以很熱心服

務於社區工作，久而久之，自然成為

管委會中具有份量的裁決者。不過後

學曾質疑為何他們有那麼大的決定權

來處理社區大小事？是因為大多數的

社區民眾是冷漠的，所以更突顯於他

們存在的重要性？而「隱惡揚善」的

標準存乎人心，依自己的好惡來做出

判斷，又恰當嗎？

所以，由以上得知，若是利人利

己之事當然責無旁貸，但也不必太執

著於善或惡，學習能夠接納各種不同

於己的想法或做法，順勢而為，自然

也就不需過度去考量隱或揚。海納百

川，所呈現的景象也就是不偏不倚，

不分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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